
—1—

淄财采〔2021〕6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工作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财政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、

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《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鲁财采〔2020〕35 

号）、《山东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

的通知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0〕37 号）发布以来，各级各部门

认真贯彻落实，有效提高了政府采购透明度，优化了我市政府采

购营商环境。但工作中也发现，部分区县和单位仍存在信息发布

不及时、不规范、不完整等问题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采购公

开公平公正的社会形象。根据省财政厅要求，为深入贯彻落实政

府采购信息发布法规政策，进一步规范信息发布行为，提高信息

发布质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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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内部控制机制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

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，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，着力

建立健全政府采购部门单位内部控制机制，实行信息发布分级负

责、责任倒追等机制，做到信息制作、审核、发布各环节有人负

责、有人把关、有错必纠，进一步规范信息发布行为，提高信息

质量。

二、规范交易信息发布内容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国

家、省及市关于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法规政策，进一步规范交易

信息发布内容。一是采购意向公告内容要完整、规范。要严格按

照财库〔2020〕10 号文件要求，公告中的采购项目名称应当清楚

明了、准确规范；采购需求概况应当包括采购标的名称，采购标

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者目标，采购标的数量及采购标的需满足

的质量、服务、安全、时限等要求，不得擅自省略、简化应发布

内容。二是采购需求相关内容披露要充分、有效。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鲁财采〔2020〕35 号文件

要求，采购需求相关内容应在招标（谈判、磋商、询价）公告中

充分体现，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、数量、质量、安

全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，不得弄虚作假、敷衍应付，不得采

取以封面代替正文等方式，省略应发布内容，不得以“详见附

件 ”“详见采购文件”等名义搞虚假链接、无效链接。三是自行发

布信息内容要依法、合规。除依法依规应当发布信息外，对信息

发布人自行确定发布的信息，发布时应参照执行相关规定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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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规范发布内容。如公开招标数额以下单一来源的采购项目，

论证资料可不予发布，如信息发布人自行确定发布，应参照执行

公开招标数额以上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相关要求。

三、充分发挥财政监管职能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

《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办法》，认真履行对政府采购信息发布

的监管职能，建立健全对本级采购单位发布政府采购信息的日常

监管机制，综合运用抽查评估、业务考核、处理举报等手段， 重

点加强对发布到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的信息监管，不断规范信

息发布行为，提高信息发布质量。同时，加大业务培训指导力度，

夯实工作基础，引导信息发布人端正态度、提高认识，增强自觉

公开、主动公开、充分公开的积极性。

四、开展信息发布专项整治行动。为补短板、强弱项，迎接

国家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，按照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，近期，各

区县财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专项整治工作。整治

内容为发布到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的交易信息，重点对不重视

信息发布工作，敷衍应付， 严重省略应发布内容，以封面替代正

文、搞虚假链接等问题予以集中整治，对责任单位和人员采取约

谈、通报、责令整改、责令重新发布信息等措施追究责任。各区

县财政局要认真组织，积极推进，力争取得实效，并于 7 月 10

日前将专项整治情况总结及《2020-2021 年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情

况统计表》（附件）报送市财政局。

五、建立信息发布监管长效机制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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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信息发布法规政策要求，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查出的问题。逐项

梳理，分析原因，制定措施，并举一反三，建立健全政府采购信

息发布监管的长效机制，扎实做好信息发布工作，确保信息发布

及时、规范、高效，力争在国家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、优化营商

环境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联 系 人 ： 殷 培 培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3887139 ； 邮 箱 ：

yinpeipei@zb.shandong.cn

附件：2020-2021 年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

淄博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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